
聽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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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部
工
作
報
告
後
之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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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才
聽
到
徐
部
長
及
各
位
主
管
的
報
告
，
了
解
過
去
一
年
財
政
部
在
經
濟
不
景
氣
下
所
負
的
責
任
，
一
方
面
為
兼
顧
經
濟
發
展

同
時
須
維
持
財
政
收
支
的
穩
定
，
作
了
種
種
的
努
力
；
另
一
方
面
又
須
對
紓
解
工
商
界
困
難
採
取
種
種
積
極
的
措
施
，
徐
部
長
及
全

體
同
仁
面
臨
此
等
困
難
所
表
現
的
積
極
奮
鬥
精
神
，
本
人
非
常
欽
佩
，
特
在
此
表
示
嘉
勉
。
大
家
都
有
許
多
新
的
看
法
、
想
法
和
做

法
，
這
表
示
財
政
部
新
人
新
政
，
共
同
意
識
到
每
部
門
工
作
都
有
加
強
改
革
的
必
要
；
這
種
作
風
就
可
以
保
證
，
今
後
財
政
部
門
會

日
新
又
新
，
使
我
們
國
家
的
經
濟
、
財
政
基
礎
日
益
健
全
。 

茲
就
徐
部
長
所
提
問
題
，
提
出
下
列
幾
點
意
見
，
請
參
照
辦
理
： 

｜
在
籌
措
經
濟
發
展
資
金
方
面
：
應
充
實
現
有
開
發
基
金
來
源
，
取
得
長
期
資
金
；
並
作
積
極
運
用
，
以
發
揮
財
政
支
援
國
家

建
設
之
功
能
。 

｜
在
稅
制
稅
政
改
革
方
面
：
有
關
調
整
關
稅
稅
率
，
以
配
合
經
濟
發
展
，
籌
劃
加
值
型
營
業
稅
，
並
徹
底
檢
討
改
進
綜
合
所
得

稅
，
都
非
常
重
要
。
惟
應
注
重
政
策
上
的
宣
導
，
並
與
各
方
面
交
換
意
見
溝
通
觀
念
，
以
使
政
策
能
為
民
眾
所
接
受
。
另
外
，
所
得

稅
中
三
十
六
萬
元
利
息
定
額
免
稅
一
節
，
各
方
意
見
很
多
，
五
院
士
雖
亦
有
取
消
現
行
辦
法
，
恢
復
二
年
期
以
上
儲
蓄
存
款
免
稅
之

建
議
，
全
國
經
濟
會
議
中
也
有
很
多
意
見
。
惟
此
項
問
題
會
否
影
響
儲
蓄
意
願
及
財
政
收
入
，
應
從
理
論
上
、
實
務
上
及
民
心
等
問

題
上
愼
重
考
慮
研
究
。 

｜
在
金
融
管
理
方
面
：
應
進
一
步
加
強
專
業
銀
行
的
功
能
，
同
時
更
應
積
極
培
訓
人
才
，
使
銀
行
人
員
能
有
分
析
企
業
經
營
的

能
力
，
以
加
速
銀
行
經
營
現
代
化
。
尤
其
關
於
農
業
資
金
之
需
求
，
應
有
專
業
人
才
研
究
分
析
，
以
作
必
要
的
支
援
。 



｜
在
國
有
財
產
方
面
：
應
重
視
積
極
整
理
規
劃
與
開
發
，
如
蒐
集
資
料
費
時
，
則
毋
須
等
資
料
全
部
蒐
集
齊
全
，
凡
能
處
理
之

財
產
，
應
立
即
作
有
效
之
開
發
利
用
，
使
高
價
值
土
地
不
至
作
低
度
利
用
或
任
其
荒
蕪
，
希
望
督
促
支
持
國
產
局
加
速
規
劃
，
在
未

完
全
規
劃
完
成
前
，
能
做
者
可
利
用
現
有
各
機
關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，
應
迅
即
採
取
行
動
。 

｜
對
於
國
營
事
業
中
，
其
債
信
良
好
的
應
輔
導
其
把
握
時
機
向
國
外
籌
措
資
金
，
以
加
強
國
營
事
業
之
營
運
功
能
。 

總
之
，
財
政
部
的
工
作
極
端
重
要
，
各
位
所
作
的
努
力
，
已
產
生
良
好
的
效
果
，
我
要
再
度
表
示
對
各
位
過
去
一
年
來
在
困
難

情
況
下
，
為
穩
固
財
政
收
支
，
兼
顧
經
濟
發
展
，
為
國
家
利
益
著
想
所
盡
的
努
力
表
示
嘉
勉
。
對
各
位
在
報
告
中
，
所
有
革
新
的
想

法
，
表
示
支
持
和
欽
佩
，
在
當
前
環
境
中
，
唯
有
不
斷
革
新
我
們
的
想
法
和
做
法
，
才
能
使
財
政
工
作
發
揮
支
援
國
家
建
設
的
功
能
。 

 
 


